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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566�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梓橦宫 公告编号：2022-027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22年4月25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

（www.bse.cn）披露，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查阅。

衷心感谢投资者朋友对公司的关心和关注！

特此公告。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496�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临2022-028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精工钢构”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4月25日（T+1日）主持了精工钢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精工

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

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 位数 89363，69363，49363，29363，09363，95269

末“6” 位数 448468，648468，848468，248468，048468，454714

末“7” 位数 2529560，4529560，6529560，8529560，0529560，1622813，6622813

末“8” 位数 97490013，84990013，72490013，59990013，47490013，34990013，22490013，09990013

末“10” 位数 3900759636，8900759636，5600043556

末“11” 位数 05991246056

凡参与精工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770,55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

000元）精工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证券代码：000589�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轮胎” 、“发行人”或“公司” ）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国信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6

号）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贵轮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

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26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

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

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8.00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包销基数为18.00亿

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

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5.4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

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

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

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

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

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贵州轮胎及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T+1日）主持了

贵轮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 位数： 78674，18674，38674，58674，98674，52572

末“八” 位数： 57309289，17309289，37309289，77309289，97309289，31767106

末“九” 位数：

731094166，131094166，331094166，531094166，931094166，084867919，334867919，

584867919，834867919

末“十” 位数： 0326520163

凡参与贵轮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697,28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贵轮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597.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2]70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永泰运” ，股票代码为“00122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0.46元/

股，发行数量为2,597.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5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038.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259.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337.3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055,99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2,285,729.5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17,00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655,850.4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89,45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8,874,829.7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54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29,790.2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未足额缴款金额

（元）

1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4 4,995.44

2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4 4,995.44

3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164 4,995.44

4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164 4,995.44

5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4 4,995.44

6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4 4,995.44

7

江西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4 4,995.44

8

孙晓英 孙晓英

164 4,995.44

9

姚新德 姚新德

164 4,995.44

10

任宝根 任宝根

164 4,995.44

11

林若文 林若文

164 4,995.44

12

王淑霖 王淑霖

164 4,995.44

13

田榕 田榕

164 4,995.44

14

汤长松 汤长松

164 4,995.44

15

杨绍华 杨绍华

164 4,995.44

16

赵继增 赵继增

164 4,995.44

17

亓瑛 亓瑛

164 4,995.44

18

许忠桂 许忠桂

164 4,995.44

19

金道明 金道明

164 4,995.44

20

刘德宏 刘德宏

164 4,995.44

21

宋鹰 宋鹰

164 4,995.44

22

王舰 王舰

164 4,995.44

23

石胜利 石胜利

164 4,995.44

24

曹坚 曹坚

164 4,995.44

25

彭泽斌 彭泽斌

164 4,995.44

26

李国林 李国林

164 4,995.44

27

李军 李军

164 4,995.44

28

李松 李松

164 4,995.44

29

姚立生 姚立生

164 4,995.44

30

曹建伟 曹建伟

164 4,995.44

31

彭伟 彭伟

164 4,995.44

32

邱敏秀 邱敏秀

164 4,995.44

33

高小离 高小离

164 4,995.44

34

林浩亮 林浩亮

164 4,995.44

35

骆莲琴 骆莲琴

164 4,995.44

36

陈航 陈航

164 4,995.44

37

叶章明 叶章明

164 4,995.44

38

曹于平 曹于平

164 4,995.44

39

傅林坚 傅林坚

164 4,995.44

40

李鲁超 李鲁超

164 4,995.44

41

洪铭淮 洪铭淮

164 4,995.44

42

陈皞玥 陈皞玥

164 4,995.44

43

甘露 甘露

164 4,995.44

44

韩玮 韩玮

164 4,995.44

45

赖春临 赖春临

164 4,995.44

46

付育 付育

164 4,995.44

合计

7,544 229,790.24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24,

545股，包销金额为9,885,640.70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1.25%。

2022年4月26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环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76,3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9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嘉环科技” ，股票代码为“60320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4.53元/股，发行数量为76,300,0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5,78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52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7,630,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8,67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7,971,27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987,622,640.2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98,72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0,152,459.72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621,83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10,745,189.9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17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18,710.10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陕西省耀水建材有限公司 陕西省耀水建材有限公司 342 4,969.26 342

2

北京畅新易达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北京畅新易达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342 4,969.26 342

3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342 4,969.26 342

4 莱恩达集团有限公司 莱恩达集团有限公司 342 4,969.26 342

5 张雪莲 张雪莲 323 4,693.19 323

6 张新措 张新措 323 4,693.19 323

7 邱淦清 邱淦清 323 4,693.19 323

8 单银木 单银木 323 4,693.19 323

9 周伟雄 周伟雄 323 4,693.19 323

10 姚立生 姚立生 323 4,693.19 323

11 林建新 林建新 323 4,693.19 323

12 徐小良 徐小良 323 4,693.19 323

13 贾以恒 贾以恒 323 4,693.19 323

14 韩钟伟 韩钟伟 323 4,693.19 323

15 蔡成武 蔡成武 323 4,693.19 323

16 覃九三 覃九三 323 4,693.19 323

17 张振勇 张振勇 323 4,693.19 323

18 张建锋 张建锋 323 4,693.19 323

19 孙晓英 孙晓英 323 4,693.19 323

20 亓瑛 亓瑛 323 4,693.19 323

21 陈维焕 陈维焕 323 4,693.19 323

22 刘卫 刘卫 323 4,693.19 323

23 凌斌 凌斌 323 4,693.19 323

24 张贺敏 张贺敏 323 4,693.19 323

25 吴小钧 吴小钧 323 4,693.19 323

合计 8,151 118,434.03 8,151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常州富盈投

资有限公司

常州富盈投

资有限公司

342 4,969.26 4,693.19 323 4,693.19 19

合计 342 4,969.26 4,693.19 323 4,693.19 1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706,894股， 包销金额为10,271,169.82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

0.93%。

2022年4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535302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德龙激光”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460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德龙激光” ，扩位简称为“德

龙激光” ，股票代码为“688170” 。

2、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0.18元/股，发行数量

为2,58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87.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5%，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87.6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5%。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37.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30.00%。

根据《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653.5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219.65万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17.85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78.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4948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2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

包括以下几类：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5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

投资有限

公司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129.20 5.00 38,992,560.00 - 38,992,560.00 24个月

2

中信建投

基金-共赢

5号员工参

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58.40 10.00 77,985,120.00 389,925.60 78,375,045.60 12个月

合计 - 387.60 15.00 116,977,680.00 389,925.60 117,367,605.6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8,373,187�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252,702,783.6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12,313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2,443,606.34�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3,176,87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7,678,208.22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2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8,921.78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988,397.78元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总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上海衍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衍复中性六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4606271 1,621 49,166.39 0 1,621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4月25日（T+3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6

末“4” 位数 047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德龙激光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1,562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157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933,903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9%，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5%。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13,934股，包销金额为12,492,528.12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8846%，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

为1.6019%。

2022年4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74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甬

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发行规模为4,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27日（T-1日，周三）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2022年4月20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开发区怡峡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开发区怡峡街证

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潍坊峡山怡峡街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潍坊峡山怡峡街证券营业部将于2022年4月29日日终整体迁移至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朝凤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潍坊朝凤路证券

营业部” ），并由潍坊朝凤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 客户的账户

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

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4

月29日，由客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沪、深证券账户卡（如有）至

潍坊峡山怡峡街证券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销户及转托管等手续， 感谢您就

近选择我公司营业网点落户。

三、 如您对潍坊峡山怡峡街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

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潍坊峡山怡峡街证券营业部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怡峡街197号3号楼104、106、110室。

咨询电话：0536-7735538� � 0536-7735537

潍坊朝凤路证券营业部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朝凤路双羊新城商业房6号。

咨询电话：0536-7955538� � 0536-7660677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 由于营业

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余海峰：

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号）决定对余海峰处以30万元罚

款。 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缴纳罚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没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缴清罚款。 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 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监管局备案（传真：0571-88473344）。 逾期不缴，我局将依照《行政

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2022年4月24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薄彬：

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号）决定对薄彬处以20万元罚款。

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缴纳罚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没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缴清罚款。 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 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监管局备案（传真：0571-88473344）。 逾期不缴，我局将依照《行政

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2022年4月24日


